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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契約只要當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即已成立，書面勞動契約並非必要，口頭
約定也可以成立，但簽定書面契約是較為明確、避免爭議的方法。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事業單位應與勞工於勞動契約中約定下列事項：

▪ 工作場所及應從事之工作。
▪ 工作開始與終止之時間、休息時間、休假、例假、休息日、請假及輪班制之換班。
▪ 工資之議定、調整、計算、結算與給付之日期及方法。
▪ 勞動契約之訂定、終止及退休。
▪ 資遣費、退休金、其他津貼及獎金。
▪ 勞工應負擔之膳宿費及工作用具費。
▪ 安全衛生。
▪ 勞工教育及訓練。
▪ 福利。
▪ 災害補償及一般傷病補助。
▪ 應遵守之紀律。
▪ 獎懲。
▪ 其他勞資權利義務有關事項。

一、如何訂定勞動契約？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7條）

事業單位僱用勞工人數達到30人以上後，應依事業性質，就下列事項訂立工作規
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公開揭示：

▪ 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國定紀念日、特別休假及繼續性工作之輪班方法。
▪ 工資之標準、計算方法及發放日期。
▪ 延長工作時間。
▪ 津貼及獎金。
▪ 應遵守之紀律。
▪ 考勤、請假、獎懲及升遷。
▪ 受僱、解僱、資遣、離職及退休。
▪ 災害傷病補償及撫卹。
▪ 福利措施。
▪ 勞雇雙方應遵守勞工安全衛生規定。
▪ 勞雇雙方溝通意見加強合作之方法。
▪ 其他。

二、什麼時候應該訂立工作規則？ （勞動基準法第7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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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貨給付原則：應以法定通用貨幣給付工資（勞動基準法第22條）。
▪ 全額給付原則：工資應全額給付勞工，不可恣意扣減短發（勞動基準法第22條）。
▪ 直接給付原則：工資應直接給付勞工（勞動基準法第22條）。
▪ 禁止預扣原則：禁止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勞動基準法第26條）。
▪ 定期給付原則：工資應按勞雇雙方約定期限定期給付（勞動基準法第23條）。

四、工資給付原則

(一) 什麼是延長工時？
延長工時就是俗稱的「加班」，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或休息日工作的時數都屬於
延長工時（例外：實施彈性工時）。

(二) 加班時數有限制嗎？ （勞動基準法第32條）

六、延長工時與延長工時工資

三、基本工資 (113年1月1日最新調整-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月薪制勞工基本工資 時薪制勞工基本工資

113年：183元 / 小時

每日 每月

五、休息日與例假

休息日 例假

原則上每週有1天休息日、1天例假

▪ 可經勞工同意出勤工作，但應給
付延長工時工資。

▪ 原則上都不可以出勤工作
   （例外：符合勞基法第40條者）。

▪ 判斷準則：不可連續工作超過6天
   （例外：實施彈性工時）。

每日工作總時數（正常工時＋加班
時數）不可以超過12小時。

每月加班時數原則上不可以超過46小
時（例外：實施加班時數總量管制）。

113年：27,470元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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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勞雇雙方都同意，延長工時可由勞工選擇補休，但雇主不可強迫勞工選擇補
休，也不可在加班前就事先由勞工選擇補休。

▪ 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約定，但期限不可超過特休年度。
▪ 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時，若還有未休畢的特休，應折發延長工時工資。

(一) 員工有幾天特休？

七、特別休假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年資 特休天數
年資滿6個月

年資滿1年未滿2年
年資滿2年未滿3年
年資滿3年未滿5年

年資滿5年未滿10年
年資滿10年

3天
7天

10天
14天 / 年
15天 / 年

每年再加1天，最高30天 / 年

(三) 加班費怎麼算？（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四)可以選擇補休嗎？（勞動基準法第32-1條）

▪ 特休應由勞工排定，雇主不可代勞工排假、也不可強迫勞工排假，只能促請勞工
排定；雇主也不可禁止排假，只能與勞工協商調整。

(二) 特休由誰排定？

▪ 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未休畢的特休原則上應由雇主折發工資給勞工。
▪ 如果勞雇雙方都同意，最多可以選擇遞延1年，但遞延後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

若還有未休畢的特休，便無法再次遞延，必須折發工資。

(三) 年度終結／契約終止時特休還沒休完怎麼辦？

平常日工作 休息日工作

▪ 第09-10小時 × (4/3)
▪ 第11-12小時 × (5/3)

▪ 第01-02小時 × (4/3)
▪ 第03-08小時 × (5/3)
▪ 第09-12小時 ×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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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定假日 （勞動基準法第37條）

勞動節(國曆5月1日)

紀念日、節日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投票日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投票日
公民投票日

九、請假
婚假、喪假、公假
普通傷病假
生理假
事假、家庭照顧假
產假

工資照給。
1年內30日半薪。
半薪。
可不給薪。
年資未滿6個月半薪；年資滿6個月工資照給。

(二) 國定假日工資怎麼給？

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原住
民族歲時祭儀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投票
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投票
日、公民投票日

除原本工資照給外，出勤8小時以內，直接加給1天工資。
可經勞工同意調移至其他工作日。
遇例假或休息日應補假。
除原本工資照給外，加給「實際出勤時數」工資。
不可調移。
遇例假或休息日不須補假。
不可妨礙勞工行使投票權。

※ 請假應事前向雇主說明理由和日數。
※ 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 (生理假例外，無須提供證明)
※ 詳細日數及其他假別請參閱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平等工作法等規定。

勞動基準法第37條明定為休假日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國曆1月1日)
農曆除夕(國曆2月9日)
春節(農曆1月1日至1月3日，國曆2月10日至12日)
和平紀念日(國曆2月28日)
兒童節(國曆4月4日)
民族掃墓節(清明日，國曆4月4日)
端午節(農曆5月5日，國曆6月10日)
中秋節(農曆8月15日，國曆9月17日)
國慶日(國曆10月10日)。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1天，其放假日期由原住民族委員
會參酌各該原住民族習俗公告之。

依勞動部公告。

(一) 國定假日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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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預告期間（勞動基準法第16條）

十、資遣解僱 （勞動基準法第11條）

年資
年資滿3個月

年資滿1年
年資滿3年

預告期間
10天前預告
20天前預告
30天前預告

(二) 資遣費（勞動基準法第1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

※雇主如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各款事由或第13條但書終止勞動契約，應預先告知勞工，其預告
期間天數，依照勞工之工作年資而定。

※預告期間內，每星期應給勞工2日之謀職假，工資照給。
※若未符合法定預告日數，應折發短少日數之工資。

適用勞退新制
年資每滿1年，發給1/2個月平均工資。 

未滿1年部分，按比例計給。

適用勞退舊制
年資每滿1年，發給1個月平均工資。

未滿1年部分，按比例計給；
未滿1個月部分，以1個月計。

(三) 補休或特休未休畢應折算發給工資（勞動基準法第32-1條、第38條）

補休
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
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

特別休假
按 勞 工 未 休 畢 之 特 別 休 假 日
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

※ 於勞動契約終止時，雇主應即結清補休及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

十一、退休金

適用勞退新制 適用勞退舊制

▪ 雇主按月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
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

▪ 年資每滿1年給與2個月平均工
資，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
滿1年給與1個月平均工資，以45
個月平均工資為限。

▪ 年資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
年者以1年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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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各單位聯絡方式

單位名稱 地址 電話 服務時間

勞資關係科

勞動基準科

綜合規劃科

福利促進科

就業安全科

外勞事務科

臺中市
勞動檢查處

臺中市
就業服務處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
道3段99號4樓

臺中市南屯區精科路
26號3樓（精密園區）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陽明大樓）

臺中市南屯區精科路
26號2樓（精密園區）

04-2228-9111
分機 35100

04-2228-9111
分機 35200

04-2228-9111
分機 35300

04-2228-9111
分機 35400

04-2228-9111
分機 35600

04-2228-9111
分機 35500

04-2228-9111
分機 36600、

36700、36800、
36900

04-2228-9111
分機 36100、

36200、363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點~12點
下午1點~5點

十二、相關資源

加班費
試算系統

實務案例彙編
（含彈性工時介紹）

特別休假日數
試算系統

資遣費
試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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